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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11 月 20 日 13
时30 分许，20 岁的小红
（化名）通过“滴滴出行”
软件的“顺风车”业务，
乘坐由崔某驾驶的小型
汽车沿中原西路由西向
北行驶至郑煤集团附近
时，与由东向西直行的
陈某驾驶的小型轿车发
生交通事故，导致其头部
受伤。

经交警二大队认定，
崔某、陈某对上述事故承
担同等责任，小红无责任。

小红说，受伤后，她
就开始入院治疗，后被诊
断为脑震荡、皮下血肿等
疾病，“那段时间，我常头
晕、恶心、失眠、严重脱
发，感到恐惧、紧张，严重
影响到我本人及家人的
生活和工作。”

更让小红想不到的
是，事故发生后，她找双
方车主赔偿时，双方却各
有说辞，赔偿始终达不成
一致意见，小红不得不将
崔某、陈某、崔某驾驶车
辆的所有人邢某、车辆投
保的两家保险公司以及

“滴滴出行”软件的提供
平台北京小桔科技有限
公司（下称小桔公司）告
至中原区法院，要求6家
被告共同承担其医疗费、
精神损害赔偿金等共计
7.5万余元。

■相关新闻

上海首例网约车载客
事故判决,一审车主败诉

去年8月26日17时43分，李先生
驾驶江苏牌照小轿车与案外人驾驶的
车辆相撞。经浦东交警支队认定，李
先生负事故全部责任，案外人无责。

事故发生后，人保上海分公司出
具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认定车辆全
损，损失金额为5.47万元。李先生于
是向保险公司理赔，谁知却遭到拒
赔。李先生为此起诉，请求判令保险
公司在机动车损失险限额内赔付施救
费、车辆损失共计5.5万元。

保险公司：私家车网约载客
增加标的危险

被告保险公司辩称，原告李先生
是在用非营运汽车从事违法营运活
动，已造成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且
未尽到通知义务，依据合同条款的约
定，不承担赔偿责任。

庭审中，双方主要集中在 3 个争
议焦点：被告是否履行了保险条款的
明确告知义务？涉案事故车是否改变
了营运性质？原告是否符合《网络预
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规定的驾驶员驾龄条件？

法院经查，根据《网络预约出租汽
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从事
网约车服务的驾驶员，应当符合以下条
件：取得相应准驾车型机动车驾驶证并
具有3年以上驾驶经历等。而从原告提
供驾照信息看，他初次领证日期为2016
年1月11日。显然事故发生时，原告并
不具有驾龄满3年的驾驶资格。

法院认定符合保险约定免赔情形
为此，法院认为，原告在驾龄未满

3 年的情况下，将涉案车辆从事营运
活动，且未通知被告，客观上造成保险
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符合保险条
款约定的免赔情形。伴随着《网络预
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的出台，原告在驾龄未符合规定的情
况下，以他人名义用非营运性质的车
辆从事营运活动的行为属被告商业险
免赔范围，法院对被告不予赔付保险
金的抗辩，予以采信。

上海浦东法院据此作出一审判
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据金羊网

叫车平台该不该为车祸伤者埋单？
河南首例网约车交通事故案开庭

“滴滴网约车”现在已经成了很多人的出行方式，可是，乘坐
网约车出行时万一出了交通事故受伤，这个责任该谁来承
担？昨天，郑州市中原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河南省首例
因乘坐网约车引起的交通事故纠纷案件。

网约“滴滴出行”服务平台该不该为伤者埋单呢？
虽然“热点人物”该平台北京小桔科技有限公司

没有到庭，但邮寄来的答辩状说，他们不存在侵权
行为和责任，伤者损失由合乘各方自行承担。

那么，该案会如何判决？
据审理该案的法官王斌介绍，因为该案

属于新类型案件，而目前我国对于网约车
的管理又不够健全，下一步，会与相关
部门、专家学者积极探讨，公平合理
地审理这起案件。
郑报融媒记者 鲁燕
通讯员 王新 穆童

“交警部门事故认定书已清楚地载明，
双方驾驶人也是二被告陈某、崔某承担同
等责任。”小红代理人称，小红无责任，而被告
崔某开的网约车车主是邢某，也是滴滴出行
软件注册的车主，“她（邢某）理应承担连带
责任。”

“车辆登记在我爱人邢某名下，是我们的车
不假。”崔某说，“我和我爱人邢某已第一时间陪
同小红去了医院，并且已经垫付了部分医药费，
后期相关费用要求太高，也不符合法律依据，所
以不同意支付。”

崔某还强调说，原告小红声称由于事故造
成她应激障碍及严重脱发，“这些根本就没有
相关的证据证明”。

网约车车主邢某表示，她作为车主不存在

过错，事发第一时间也陪小红去了医院，垫付
了部分医药费，“后期相关费用要求过高，不应
由我承担。”

事故车辆驾驶者陈某表示，车辆投保有交
强和三责保险，在正常保险范围内，应由保险
公司进行赔偿。

崔某车辆投保的人保公司称，原告在事故
发生时乘坐其公司承保的车辆，该事故车辆仅
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根据保险合同约
定，对于原告要求的赔偿不在理赔范围之内，
人保公司不应当承担责任。

陈某车辆投保的太平保险公司称，同意在
保险限额内赔偿原告合理合法损失，不合理的
损失部分要求过高，精神损失费没有依据，不
同意赔付。

焦点一：事故双方车辆驾驶司机、车主该不该赔？

“网约车运营服务中发生安全事故，网约
车平台应对乘客的损失承担先行赔付责任。”
原告代理人诉称，根据《郑州市网络预约出租
汽车经营服务管理细则（暂行）》规定，事故发
生是通过“滴滴出行”进行的网约车业务，邢某
是滴滴出行软件注册的车主，崔某接受指派，
履行合同，崔某属于提供劳务一方，因其劳务
造成伤害，北京小桔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

北京小桔公司未到庭应诉，在邮寄的答辩
状中表示，“顺风车”属于合乘提供者与合乘者
的民事法律关系，顺风车平台提供居间服务，不

存在侵权行为和责任。乘坐者通过软件，主动
选择附近路线趋同的车主进行预约顺风车服
务，是属于顺路捎带搭乘，合乘平台只是提供信
息展示和信息匹配功能，是居间服务不是承运
服务。

另外，小桔公司还称，从费用上看，合乘者
向合乘提供者支付一定的合乘费用，该合乘成
本用于分摊出行成本不以营利为目的，合乘平
台向合乘提供者收取一定的信息服务费，远低
于以营利为目的专车、快车服务费。因此，原
告损失应由合乘各方自行承担。

焦点二：网约车服务提供平台该不该赔？

审理本案的法官王斌介绍，去年在北京、
上海也有同类型的案例，但就案件的判决认定
各个法院也都不一致，“因为，目前我国对于网
约车的管理还不够健全，因此引发的纠纷也缺
乏明确的法律依据。这也是我们首次开庭审
理网约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案件，如何判决？我
们下一步会与相关部门、专家学者积极探讨，
最终给出一个公平合理的判决。”

据此前媒体记者从北京海淀法院获悉，截
至去年 12月初，该法院受理的涉APP出行平
台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共7件，平台司机承

担全责有5件，占71.4%，负主要以上事故责任
的比例高达85.7%。

法官预测今年法院“网约车引发纠纷案”
收案量将有较大增长趋势。

虽然郑州市已经出台了《郑州市网络预
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细则（暂行）》，但在
其中对运营车辆的投保保险没有明确要
求。法官呼吁，在网约车平台登记进行服务
的车主，务必在购买交强险的同时购买车上
人员责任险，以防发生意外时无法得到及时
的赔偿。

法官：多个同类型案例判决不一，该案还需研究

坐“滴滴”
发生事故受伤


